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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979 证券简称：广安爱众 公告编号：临 2017-008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拉萨金鼎兴能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暨 

收购四川伊力集团横江发电有限公司股权过户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 协议类型：《合伙协议》及其配套协议 

2、 投资金额：深圳爱众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众资本”）拟认购

拉萨金鼎兴能投资中心（有限合伙）10,000万元劣后级有限合伙份额，本

期认购 5000 万元；同时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安爱

众”或“公司”）为优先级资金 80,000 万元提供 26,667 万元差额补足。 

3、 投资标的：拉萨金鼎兴能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金鼎兴能并

购基金”） 

4、 履约的风险及不确定性：《合伙协议》及其配套协议仅为开展合作的指导

性文件，本协议的执行情况尚存在不确定性。 

5、 相关投资进展：金鼎兴能并购基金拟收购的四川伊力集团横江发电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横江公司”）的 99%股权已完成过户。 

 

2016年 10月 26 日，公司披露了设立金鼎兴能并购基金、并由金鼎兴能并购

基金收购横江公司 99%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6-094、临 2016-101），公

司全资子公司爱众资本与四川金鼎产融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

鼎基金”）、四川金鼎产融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鼎控股”）或其关联方共

同募集设立金鼎兴能并购基金 110,020万元份额。其中，爱众资本、金鼎基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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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控股或其关联方作为劣后级 LP各认购 10,000 万元份额,机构投资者作为优先级

LP认购 80,000万元份额，西藏鼎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鼎晟”）

和深圳爱众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众投资基金”）作为普通合伙人

各认购 10万元份额。公司为优先级资金 80,000 万元提供 26,667 万元差额补足，

金鼎控股及其关联方为优先级资金 80,000 万元提供 53,334万元差额补足。  

2017年 1月 20 日，公司收到爱众资本通知，按照当初约定的由金鼎兴能并购

基金原有限合伙人退伙、包括爱众资本在内的投资者入伙的方式设立新的金鼎兴能

并购基金方案，相关各方已经签署《合伙协议》，《合伙协议》配套的《入伙退伙

协议》、《认缴协议书》、《差额补足协议》（各合伙人拟将 110,020 万元的总投

入分两期投资，本次签署协议反映第一期投资 75020万元），且金鼎兴能并购基金

收购横江公司 99%股权的事宜已完成资产过户。前述协议及金鼎兴能并购基金收购

横江公司 99%股权的相关进展情况如下如下： 

一、审议程序情况 

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爱众资本签署《合伙协议》及其配套协议、金鼎兴能并

购基金收购横江公司 99%股权所涉及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

议通过，并于 2016 年 10月 26日予以了公告。 

二、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一）合同标的情况 

经公司董事会同意，爱众资本拟认购金鼎兴能并购基金 10,000 万元劣后级有

限合伙份额，本期认购 5000万元。公司为优先级有限合伙人的实缴出资额及预期

收益承担三分之一的差额补足责任。 

本次《合伙协议》等合同所涉及投资对公司的影响，及其风险事宜，详见公司

2016年 10月 26日所发布的临 2016-094号公告。 

（二）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合同涉及的对方当事人情况，除以下两家合作方外，其他已经在公司 2016年  

日所发布的临 2016-094号公告中进行了披露。 

1、作为优先级有限合伙人的“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00001043237365  

登记机关:河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成立日期:1983-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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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2000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李光荣  

注册地址：石家庄市新石中路 377号 B座 22-23层   

经营范围: 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

产权信托；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营企业资

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

门批准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

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

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借；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

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作为劣后级有限合伙人的“四川能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15582624410F 

注册资本: 80555.77 万元人民币   

登记机关: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曾勇  

注册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人和路 789号  

成立日期： 2011-09-29 

经营范围:能源项目的投资、开发建设及经营管理；新能源技术研究、开发及

咨询服务；生产、销售电力产品；电力设备设施的安装、调试、维修及电气设备检

验、材料销售；房地产开发；投资及资产管理。（以上经营范围中涉及工业项目的，

另设分支机构或另择场地经营） 

说明：按照公司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审议方案，由四川金鼎产融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金鼎控股”）或其关联方作为劣后级有限合伙人之一参与组建金鼎兴

能并购基金，并认购 1亿元份额。最终确定由“四川能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

称“能投股份”）投资，能投股份与金鼎控股属于同受公司第二大股东四川省水电

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公司，故既属于金鼎控股的关联方，也属于本公司的

关联方。能投股份与本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未发生管

理往来。 

三、《合伙协议》的主要条款： 

（一）合伙人 



 4 

合伙企业之普通合伙人为西藏鼎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鼎晟投资”）和深

圳爱众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爱众基金”）。 

本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分为优先级合伙人与劣后级合伙人。全体合伙人名

称、住所等基本信息如下： 

普通合伙人 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所 合伙性质 

西藏鼎晟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540195200000327 

拉萨市柳梧新区柳梧大厦 2

楼 
普通合伙人 

深圳爱众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914403003587409946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

一路 1号 A栋 201室 
普通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所 合伙性质 

渤海国际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 
911300001043237365 

石家庄市新石中路 377 号 B

座 22-23层 

优先级有限

合伙人 

四川金鼎产融股权

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915101000833159472 

成都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

1480 号拉德方斯西楼 5 楼

505号 

劣后级有限

合伙人 

深圳爱众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 
91440300335057973J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

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入驻

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

司） 

劣后级有限

合伙人 

四川能投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 
91510115582624410F 

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人和路

789号 

劣后级有限

合伙人 

（二)合伙期限 

合伙期限为 10年，自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算。 

根据合伙企业经营需要，执行事务合伙人有权决定延长或缩短上述合伙期限。 

(三)出资方式、出资额及出资期限 

1、各合伙人签署本协议后，应按照管理人发出的缴付出资通知在约定时间内

向合伙企业缴纳其认缴出资额。 

2、各合伙人的出资方式均为货币出资。 

3、认缴出资额及认缴出资总额 

各合伙人的认缴出资额及各合伙人认缴出资额占合伙企业认缴出资总额的比

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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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普通合伙人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出资 

比例 
合伙人性质 实缴时间 

1 
西藏鼎晟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10 0.0133% 普通合伙人 2014.9.25 

2 
深圳爱众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10 0.0133% 普通合伙人 

以管理人发出的缴付

出资通知记载为准 

序号 有限合伙人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出资

比例 
合伙人性质 实缴时间 

3 
渤海国际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 
60,000 80% 有限合伙人 

以管理人发出的缴付

出资通知记载为准 

4 

四川金鼎产融股权

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5,000 6.67% 有限合伙人 2016.9.23 

5 

深圳爱众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爱众

资本”） 

5,000 6.67% 有限合伙人 
以管理人发出的缴付

出资通知记载为准 

6 

四川能投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能投

股份”） 

5,000 6.67% 有限合伙人 
以管理人发出的缴付

出资通知记载为准 

 合计 / 75,020 100% / / 

 

4、增加或减少出资 

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增加或减少认缴出资或者普通合伙人或劣后级有限合伙

人增加认缴出资，需经执行事务合伙人同意，并另行签订相关文件后，办理工商

登记，无需召开合伙人会议，也无需征得其他有限合伙人同意。普通合伙人或劣

后级有限合伙人减少认缴出资，需经执行事务合伙人及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同意，

并另行签订相关文件后，办理工商登记，无需召开合伙人会议。 

（四）投资业务 

合伙企业应当投资于符合法律法规和监管机构规定的四川省内及四川省周边

清洁能源类项目及其上下游配套项目。 

（五）分配与亏损分担 

1、收益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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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企业按照项目投资的具体投资回报情况进行收益分配，合伙人的收益计

算方式及具体分配方式以《认缴协议书》约定为准。 

合伙企业进行分配前应扣除应由合伙企业承担的各项税费、管理费、投资顾

问费和成本。 

合伙企业以每个自然季度作为一个分配期间，按下列约定的顺序进行收益分

配： 

（1）优先级有限合伙人的收益； 

（2）劣后级有限合伙人的收益； 

（3）普通合伙人的收益。 

合伙企业按下列约定顺序向各合伙人返还投资本金： 

（1）返还优先级有限合伙人的投资本金； 

（2）返还劣后级有限合伙人的投资本金； 

（3）返还普通合伙人的投资本金。 

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在前一顺序按《认缴协议书》约定分配完成前，不得

进行后一顺序分配。 

2、债务承担 

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责任，普通合伙人对

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六）本协议生效日 

本协议自全体合伙人签署之日生效。后续新入伙的有限合伙人自其书面确认

受本协议约束之日起，本协议对其发生法律效力。 

四、《认缴协议书》（劣后级）的主要条款： 

（一）当事人 

甲方：西藏鼎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甲方”） 

乙方：深圳爱众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下称“乙方”） 

丙方：四川能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丙方”） 

丁方：深圳爱众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下称“丁方”） 

戊方：四川金鼎产融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戊方”） 

（二）签约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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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鼎兴能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下称“合伙企业”）是一家在西藏拉萨

市依法登记注册并有效存续的有限合伙企业，甲方为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乙

方入伙成为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甲乙方负责共同执行合伙企业事务。 

2、为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人，丙方、丁方入伙成为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人。 

3、企业聘请丙方作为投资顾问，向合伙企业提供投资顾问服务。 

4、上述，各方就认缴合伙企业出资事宜订立本协议，以兹共同遵守。 

（三）合伙企业的基本情况 

合伙企业名称 拉萨金鼎兴能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号 540195200000011 

执行事务合伙 
西藏鼎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爱众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刘锦峰 

住所 拉萨市柳梧新区柳梧大厦 2楼 

（四）合伙人入伙 

乙方认缴合伙企业出资并成为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与甲方共同担任合伙企

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负责共同执行合伙事务。 

丙方、丁方分别认缴合伙企业出资并成为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 

戊方实缴并持有合伙企业财产份额人民币壹亿元（￥100,000,000 元）。 

（五）认缴出资 

乙方承诺以货币认缴合伙企业出资，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拾万元（￥100,000

元）；丙方承诺以货币认缴合伙企业出资，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壹亿元

（￥100,000,000元）；丁方承诺以货币认缴合伙企业出资，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

壹亿元（￥100,000,000 元）。 

五、公司与相关方签署的《差额补足协议》的主要条款： 

（一）当事人 

甲方（权利人）：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差额补足义务人 1）：四川能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差额补足义务人 2）：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 

丁方（差额补足义务人 3）：四川金鼎产融控股有限公司 

（二）差额补足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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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丙方与丁方基于对合伙企业投资项目长期收益的预期和判断，决定对甲

方在合伙企业应取得的投资收益以及从合伙企业退伙时应获得退还的实缴出资额

予以差额补足。 

1、期间收益差额补足 

（1）根据《合伙协议》与（2016）兴能认缴字第 002-1号《拉萨金鼎兴能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认缴协议书》的约定，合伙企业应按自然季度向甲方分配当期

预期投资收益。如甲方从合伙企业获得的当期实际投资收益低于预期投资收益，乙、

丙、丁三方同意对此按照相同比例承担差额补足义务。 

（2）当甲方从合伙企业获得的当期实际投资收益低于预期投资收益时，乙、

丙、丁三方应根据甲方发出的《收益补足通知》，以现金方式或者甲方同意的其他

方式在约定期限内分别向甲方指定账户支付各自承担的补足款项。 

2、甲方退伙的差额补 

（1）根据《合伙协议》与《认缴协议书》的约定，当约定退伙事由出现，甲

方退伙时，合伙企业应向甲方退还其全部实缴出资额及应获得且尚未分配的预期投

资收益。如甲方从合伙企业获得退还的实际金额低于其实缴出资额及应获得且尚未

分配的预期投资收益金额的，乙、丙、丁三方同意对此按照相同比例承担差额补足

义务。 

（2）甲方从合伙企业获得退还的实际金额低于其实缴出资额及应获得且尚未

分配的预期投资收益时，乙、丙、丁三方应根据甲方发出的《退伙份额补足通知》，

以现金方式或者甲方同意的其他方式在约定期限内分别向甲方指定账户支付各自

承担的补足款项。 

六、《入伙退伙协议》的主要条款： 

（一）当事人 

甲方：西藏鼎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甲方”） 

乙方：深圳爱众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下称“乙方”） 

丙方：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丙方”）（代表“渤海国际信托宜

宾 

丁方：四川能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丁方”） 

戊方：深圳爱众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戊方”） 

己方：四川金鼎产融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己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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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签约背景 

拉萨金鼎兴能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下称“合伙企业”）是一家在西藏拉萨 

依法登记注册并有效存续的有限合伙企业。甲方为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负责执

行合伙企业事务。己方为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人民币陆亿元，并已全

部实缴到位。 

乙方要求作为普通合伙人加入合伙企业，丙方、丁方、戊方要求作为有限合伙

人加入合伙企业，己方要求部分退伙，缩减其认缴（实缴）出资额。 

基于此，甲、乙、丙、丁、戊、己六方就入退伙事宜订立本协议，以兹共同遵

守。 

（三）入伙退伙情况 

六方一致同意，乙方入伙成为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认缴合伙企业出资人民

币壹拾万元（￥100,000.00元），丙方入伙成为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认缴合伙

企业出资人民币陆亿元（￥600,000,000.00元），丁方入伙成为合伙企业的有限合

伙人，认缴合伙企业出资人民币伍仟万元（￥50,000,000.00元），戊方入伙成为

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认缴合伙企业出资人民币伍仟万元（￥50,000,000.00元），

己方从合伙企业部分退伙，减少认缴出资额人民伍亿伍仟万元（￥550,000,000.00

元）。 

乙方、丙方、丁方、戊方将认缴出资缴付至合伙企业账户之日为其各自的入伙

日。 

自乙方入伙日起，乙方成为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人并享有收益分配权，自丙方、

丁方、戊方各自入伙日起，丙方、丁方、戊方分别成为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人并享有

收益分配权，并按《认缴协议书》约定分配收益及分担亏损。 

自己方部分退伙日起，己方认缴（实缴）并持有的合伙企业财产份额变更为人

民币伍仟万元，并按照《认缴协议书》约定分配收益及分担亏损。 

（四）债务承担 

甲方承诺，乙方、丙方、丁方、戊方入伙前合伙企业的对外负债（含对外担保

等或有负债）由甲方负责偿还。乙方对合伙企业自其入伙日起发生的对外负债（含

对外担保等或有负债）与甲方共同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丙方、丁方、戊方对自其各

自入伙日起发生的合伙企业债务，以其各自认缴的出资额为限承担责任。己方对自

其部分退伙日起发生的合伙企业债务，以其部分退伙后的认缴出资额为限承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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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若乙方、丙方、丁方、戊方对其入伙前发生的合伙企业债务承担了偿付义务，

甲方应负责全额赔偿。 

（五）损益分配 

本协议签订日之前合伙企业的损益由甲方和己方按约定享有和承担，自本协议

签订日起合伙企业的损益由甲、乙、丙、丁、戊、己六方按照《认缴协议书》约定

享有和承担。 

七、此次合伙协议及相关配套协议的签署对公司的影响  

爱众资本此次投资认购金鼎兴能并购基金，通过对与公司战略相关的能源产业

项目进行投资、收购、培育管理，最终以上市公司并购、IPO 等方式退出，从而实

现基金收益与扩大产业规模的双赢。投资参与该并购基金有助于公司培育和发展新

的业务增长点，对公司持续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公司对优先级有限合伙人提供差额补足的承诺有利于保障基金资金的来源，能

尽快对目标项目实施投资培育。公司通过产业基金投资运作，用少量投资锁定了具

有发展潜力的目标公司及业务，放大了投资效应，分散了项目前期培育的投资风险，

可以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八、金鼎兴能并购基金收购横江公司 99%股权的进展情况 

2017年 1月 20 日，公司收到子公司深圳爱众资本管理有限公司通知，横江公

司的 99%股权已过户至拉萨金鼎兴能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名下，本次收购涉及的

横江公司的《章程》修改、工商变更登记等事项已办理完毕。 

九、备查文件   

拉萨金鼎兴能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之《合伙协议》、《认缴协议书》、《差

额补足协议》、《入伙退伙协议》。 

 特此公告。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1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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